第1章 [bookmark: _Toc9175]采购需求
第1节 [bookmark: _Toc24681]采购需求表
	



名称

内容
	电子胃肠镜维保

	数量
	1项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2年。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




第2节 [bookmark: bookmark81][bookmark: _Toc16198]采购要求
1、 服务要求
1、维保设备：电子内镜：11条（详见附件 1：奥林巴斯内镜维保清单）
2、定期保养：制定完整有效的保养计划，以保证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1）合同期内每季度巡检清点保养一次；
（2）按照保养计划检查设备整体运行情况；
（3）确认奥林巴斯主机和镜子的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是否正常；
（4）记录设备运行状况；
（5）每年要把设备的安全检查，运行状态检查，维修情况等以正式书面形式提供给医院；
3、保养工作包括提供奥林巴斯镜子检漏、外观检查、水气及吸引按钮功能、角度、遥控按钮功能、图像质量、成像主机、冷光源等方面保养。
4、维保期内,工程师不定期到医院进行巡检，提供24小时*7天的电话支持服务。
5、接到采购人的报修通知后，供应商的售后服务人员能在1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服务，维修周期最长不超过20天。
6、维保方拟配备本项目的维修工程师团队需具有相应设备维修能力，至少配备三名具有奥林巴斯内镜设备维修能力且接受过奥林巴斯原厂培训合格的工程师。（响应文件中提供工程师的培训合格证书或资格证明，未提供作无效响应处理）
[bookmark: _GoBack]7、对需外送拆卸维修的设备，维保方应提供奥林巴斯内镜检修情况报告，并附检测故障的报告和图片。
8、设备（含奥林巴斯内镜）外送维修期间，维保方须及时提供同品牌备用设备，保证采购人的正常运行。
9、维保方半年向采购人提供维保情况小结（包括维修保养次数、更换备件清单等维修资料），维保期满提供维保期内的服务情况总结，备件必须是原厂原装全新配件。
10、保修期内维修中由供应商视故障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修理或更换零部件,但应事先告知采购人并征采购人同意。
11、 提供的所有更换的备件为原厂原装同品牌同型号全新且为该设备制造商认证产品或为经该设备制造商测试合格产品。
12、维保方须保证维保期内设备开机率不低于95%(即≥95%)，开机率=(1-出现停机状况的日历日(累计)÷365日)*100%。由于维保方的原因开机率未能达到95%以上，停机每超过一天，质保期顺延5天，并提供备用机给采购方正常使用。
13、保修期内总价已包含采购人所有应付款项，维保方承诺保修期间在保目录内设备的维修服务不另收取配件费、运输费、检测费、保养费、上门费及工时费等,且所有维修没有次数限制。
14、在保修合同执行期间，经采购人同意后免费软件升级。
15、培训服务：每年至少提供2次及以上临床应用新进展培训或提供维保、升级使用等相关培训。
16、供应商在国内设有专业、充足的设备零备件及备用镜，有同品牌同型号来源合法合规的奥林巴斯290系列型号备用镜不少于11条，并能获取原厂系统升级服务。
奥林巴斯内镜维保清单（附件1）
	序号
	型号
	名称
	机身号

	1
	CF-H290I
	电子结肠镜
	2046065

	2
	CF-H290I
	电子结肠镜
	2046062

	3
	CF-H290I
	电子结肠镜
	2046070

	4
	CF-H290I
	电子结肠镜
	2046067

	5
	CF-HQ290ZI
	电子结肠镜
	2022570

	6
	PCF-H290DI
	电子结肠镜
	2030568

	7
	CF-HQ290ZI
	电子结肠镜
	2022557

	8
	GIF-H290Z
	电子胃镜
	2036307

	9
	GIF-H290
	电子胃镜
	2054576

	10
	GIF-Q260J
	电子胃镜
	2028157

	11
	GIF-H290
	电子胃镜
	2054606




2、 商务条件
1、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合同履行期限：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二十日内和采购人签订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履约期限为2年。
3、履约保证金：成交供应商须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0天内向采购人提交成交（合同）金额5%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以银行转账（电汇）、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如履约保证金是以保函的形式提交，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的保函格式提供，保函有效期至少到合同期满。履约保证金由采购人收取，如发生违约，采购人可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于合同期满或合同中止后结算。履约保证金在成交供应商履行完合同约定义务事项后，经成交供应商申请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不计息退还。
4、结算及支付方式：
4.1每笔款项以人民币方式支付，支付的方式和进度如下：先服务后付款，维保费共分4期支付，每满半年支付一次（服务当期满后且设备运行正常、收到完整服务报告后一个月内支付）。乙方每次结算时必须提供两份设备维护保养服务报告（每半年一份）作为付款依据。
4.2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质保证明，其质保期应当覆盖本合同约定的质保期。若质保证明期限小于本合同约定设备质保期，采购人有权扣除未支付的全部款项，待质保期满后（且无任何质量问题及应扣款项的）无息返还给成交供应商，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3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每一笔合同款额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与支付款等额的符合采购人财务管理规定的正式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成交供应商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或延迟履行合同义务。 
4.4因成交供应商账户问题造成的付款延迟，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5、质保期：响应供应商所提供服务质保期至少1年，质保期自设备维修完成并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6、合同有效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项下服务质保期结束之日止。
7、验收内容及时间：按照响应文件及合同内容技术和商务要求进行履约,验收的时间节点按付款要求进行。
8、验收方法：
8.1、定期保养：制定完整有效的保养计划，以保证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8.1.1 合同期内每季度巡检清点保养一次；
8.1.2 按照保养计划检查设备整体运行情况；
8.1.3 确认奥林巴斯主机和镜子的各项技术指标及性能是否正常；
8.1.4 记录设备运行状况；
8.1.5 每年要把设备的安全检查，运行状态检查，维修情况等以正式书面形式提供给医院。
8.2、对需外送拆卸维修的设备，维保方应提供内镜检修情况报告，并附检测故障的报告和图片，疑故障或其它特殊情况下不能完成应提供备用镜给采购人。
9、违约与处罚
9.1成交供应商未能按合同约定进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约定的服务时间及次数）的，每拖延一日，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5‰的违约金。拖延时间达到二十日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10%的违约金。
9.2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拒绝；如成交供应商二次提供的服务仍不符合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10%的违约金。 
9.3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服务或解除合同，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5%的违约金。 
9.4成交供应商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备用机给采购人正常使用的，自采购人报修之日起第4日起算，每延迟一天则本合同服务期限自动延长五天。 
9.5 成交供应商未能按合同约定保证开机率的，按1:5比例顺延服务时间（即：按天算，开机日每减少一天，服务期顺延五天，顺延服务期不得计费）。 
9.6 如发现成交供应商存在采用各种违法及不正当手段获得合同标的（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关联关系、行贿、串通投标、弄虚作假等）导致合同解除，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款项总额20%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同时，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将中标方纳入采购人的黑名单。 
10、索赔 
10.1如有异议，采购人有权根据有关政府部门的检验结果向成交供应商提出索赔。 
10.2在合同执行期间，如果成交供应商对采购人提出的索赔和差异负有责任，成交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同意的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1）成交供应商同意退款，并按合同规定的同种货币将服务款退还给采购人，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2）根据服务低劣程度，以及采购人所遭受损失的数额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商定降低服务的价格。 
（3）用符合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或货物来更换有缺陷的部分或修补缺陷的部分，成交供应商应承担一切费用、损失和风险，并负担采购人所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同时，相应延长服务期。 
10.3 如果在采购人发出索赔通知后三十日内，成交供应商未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成交供应商接受。采购人将从合同款项中扣回索赔金额。如果这些金额不足以补偿索赔金额，采购人有权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不足部分的补偿。 
11、合同终止：合同履行完毕即终止，如果一方严重违反合同，并在收到守约方违约通知书后在三十日内仍未能改正违约的，守约方可单方书面通知终止本合同。 
12、争议解决：签约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诉讼期间，双方应继续执行合同其余部分。
13、其他要求：
13.1成交供应商应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采购文件合同格式的要求完成合同文本编制，并递交采购人审核：如出现成交供应商不能按期递交合同文本，拖延合同签订进度的情况，采购人将记录在案；每拖延一日，采购人有权按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五扣减履约保证金。（如采购项目不要求缴纳履约保证金，则采购人有权在合同支付过程中按合同总价的千分之五扣减支付款项）。
13.2耗材相关：如服务维保正常进行中需要专用耗材，以产品厂家专用耗材说明文件为依据纳入采购人医院耗材供应目录管理（专用耗材价格按采购人医院耗材采购制度议价后执行）,若该耗材不属于江西省或赣州市成交目录内产品，则需要成交供应商（成交产品厂家或其授权代理商）协助采购人对相关耗材在医保部门进行备案，备案通过作为验收及付款的条件。
